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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援助热点问题解答

完善帮扶标准 惠及更多困难群体

职业导师为求职者介绍就业政策。 青年报资料图

Q：哪些人可以认定为“就业困
难人员”？

A：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一定

劳动能力且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

就业条件差而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

连续处于实际失业状态 6 个月以上

的下列本市户籍人员可以认定为“就

业困难人员”：

（一）大龄失业人员、协保人员、

离土农民（男性年满45周岁、女性年

满40周岁）；

（二）零就业家庭成员；

（三）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或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

（四）中度及以上残疾、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或一户多残家庭

成员；

（五）大龄或领取生活费补贴期

满的被征地人员；

（六）缺乏工作经验，处于实际失

业状态一年以上，且经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服务半年以上，多次推荐就业岗

位仍未实现就业的35岁以下青年。

（七）刑满释放、戒毒康复等有特

殊困难的其他人员。

Q：“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需要哪
些材料？去哪里认定？

A：需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

劳动者应凭户口本、《就业创业证》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手册》）

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提出申请。

在经济
转型发展的
新形势下，面
向就业困难
群体的援助
工作也进入

了“转型升级”期。近年来，随着相应
政策的出台，就业援助政策体系得到
进一步完善，惠及了更多能够享受政
策扶持的就业困难群体。

究竟哪一类人可以被认定为就
业困难人员？认定时又该准备哪些
材料？用人单位在招用就业困难人
员时将享受的补贴又将如何变动？
自本期起，《乐业周刊》“政策便利店”
专版将对人们关心的就业及培训政
策等进行一一梳理和解答。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Q：哪些用人单位可以申请享受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补贴？

A：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本市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劳务派

遣公司除外）吸纳经认定的“就业困

难人员”，安排在一线非管理类工作

岗位就业且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按规定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

续以及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可按规定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费补贴扶持。

Q：劳务派遣公司可以享受岗位
补贴和社会保险费吗？

A：劳务派遣公司不在补贴政策

扶持范围之内。

Q：用人单位应去哪里申请补
贴？

A：用人单位录用就业困难人员

满6个月后，可向经营地（服务场所）

所在区就业促进中心业务经办部门

提出补贴申请。

Q：用人单位申请补贴时需提交
什么材料？

A：（1）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和组

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持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版营

业执照的，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

复印件）；

（2）《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补贴申请表》《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补贴申请名册》《用人单位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申请补贴承诺书》；

（3）与就业困难人员签订的《劳

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补贴人员实际用工的相

关证明材料；

（5）对于首次申请补贴的用人单

位，应提供房产证明或租房证明；

（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为

应当审核的其他内容。

Q：用人单位享受的岗位补贴和
社会保险费的标准是什么？

A：岗位补贴的标准为本市月最

低工资标准的50%，社会保险费补贴

标准为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60%作为基数计算的养老、医疗和

失业保险缴费额中用人单位承担部

分的50%。

Q：用人单位享受的岗位补贴和
社会保险费的形式是？

A：用人单位可申请按月享受补

贴，具体是指按月进行补贴金额计

算，并以实际申请月数计算补贴金额

后集中发放的形式。

Q：用人单位享受岗位补贴和社
会保险费补贴的期限是多久？

A：对于同一名“就业困难人

员”，在其劳动年龄段内，上述补贴与

本意见出台前用人单位享受的一次

性补贴的期限累计一般不超过3年，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贴

期满，且该“就业困难人员”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2年的，补贴期限最长可

延长至该“就业困难人员”到达法定

退休年龄。

Q：用人单位享受补贴的资金来
源是什么？

A：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所需

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Q：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补贴
的审批流程是什么？

A：（1）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

绍部门收到用人单位的申请材料后，

进行初审，并在《用人单位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补贴申请表》上签署初审意

见。初审通过的，报区就业促进中心

审批；初审未通过的，及时通知用人

单位并告知原因。

（2）区 就 业 促 进 中 心 收 到 申

请材料后，在《用人单位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补贴申请表》签署审批

意见。

Q：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费补贴
如何支付？

A：（1）经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批

通过后，区就业促进中心业务经办部

门将《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

贴申请表》交至失业保险部门办理支

付手续。

（2）补贴款由失业保险基金通过

银行划拨到申请单位指定的银行帐

户。申请单位名称与资金到帐的银

行帐户户名必须一致。

Q：“特定就业困难人员”及特定
行业用人单位的对象是哪些范围？

A：（1）特定就业困难人员：本市

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一定劳动能力

且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就业条件

差而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连续处于

实际失业状态6个月以上，不属于大

龄、零就业家庭等七种“就业困难人

员”类型，但愿意到绿化市容、物业管

理、涉老服务、邮政快递、养护服务行

业的用人单位，以及涉农企业和区级

及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一线非管理

岗位就业的本市户籍劳动力。

（2）特定行业用人单位：从事绿化

市容、物业管理、涉老服务、邮政快递、

养护服务行业的用人单位，以及涉农

企业和区级及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类公司除外），可

凭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行业证明及其

他相关材料申请岗位补贴。

Q：劳动者提出“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申请后，多久能得到认定结果？

A：申请人可在申请之日起的10

个工作日后，前往街镇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了解认定结果。

Q：“中度及以上残疾”的人员范
围有哪些？

A：根据市残联的相关规定，“中度

及以上残疾”人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本市户籍，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2）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

级》中规定，视力、肢体、听力、言语、

智力、精神、多重残疾类别的一级、二

级、三级为中度及以上残疾。同时将

智力残疾四级视为中度残疾。

Q：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取消“就
业困难人员”身份？

A：对于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不再

符合认定条件、三次拒绝就业援助服

务或因主观原因离开安置岗位、享受

岗位补贴或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补

贴期满等情况，经就业援助员核实

后，将会取消其“就业困难人员”身份，

就业困难人员也可主动要求退出。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申请人应如实反映个人情况，并承诺
接受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各项
就业服务。

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补贴


